
一○七年股東常會 

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，其相互間之關係資料  

姓名 

（註 1） 

本人持有股份     
配偶、未成年 

子女持有股份 

利用他人名

義合計持有

股份 

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

有關係人或為配偶、二

等親以內之親屬之關

係者，其名稱或姓名及

關係。（註 3） 

備

註 

股數 
持股 

比率 
股數 

持股 

比率 
股數 

持股

比率 

名稱 

(或姓名) 
關係  

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受 

李易蓉信託財產專戶  
22,274,684 9.78% 0 0 0 0 ─ ─  

立旺投資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林育聖 
21,962,000 9.64% 0 0 0 0 

林宜賢 

林宗瑩 

林育新 

姐弟 

姐弟 

兄弟 

 

林育新 11,132,760 4.89% 0 0 0 0 

林宜賢 

林宗瑩 

林育聖 

姐弟 

姐弟 

兄弟 

 

林宜賢 9,190,036 4.03% 0 0 0 0 

林宗瑩 

林育聖 

林育新 

姐妹 

姐弟 

姐弟 

 

林育聖 9,132,375 4.01% 0 0 0 0 

林宜賢 

林宗瑩 

林育新 

姐弟 

姐弟 

兄弟 

 

林宗瑩 9,009,127 3.95% 0 0 0 0 

林宜賢 

林育聖 

林育新 

姐妹 

姐弟 

姐弟 

 

花旗託管次元新興市場
評估基金投資專戶 

代表人：花旗(台灣)商業
銀行 

3,038,900 1.33% 0 0 0 0 ─ ─  

林智化 2,593,279 1.14% 511,823 0.22% 0 0 ─ ─  

許育彰 1,798,000 0.79% 0 0 0 0 ─ ─  

謝國本 1,609,000 0.71% 0 0 0 0 ─ ─ 

 

註 1：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，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表示。 

註 2：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、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。 

註 3：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，應依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揭露彼此間之關係。 


